
兴庆区住建交通局涉企行政检查事项清单

序号 事项名称 权力类型 实施主体 执法依据 备注

1
建筑施工现场安全生产监

督的行政监督检查 
行政检查 兴庆区住建交通局

【行政法规】《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2003年国务院令第393号) 
    第三十九条　国务院负责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规
定，对全国建设工程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综合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
规定，对本行政区域内建设工程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综合监督管理。

2
安全生产监督的行政监督

检查  
行政检查 兴庆区住建交通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21年修正）第六十五条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
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法开展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工作，对生产经营单位执行有
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行使以下职权：（一）
进入生产经营单位进行检查，调阅有关资料，向有关单位和人员了解情况；（二）对检查中发现
的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当场予以纠正或者要求限期改正；对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依照
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三）对检查中发现的事故隐患，应
当责令立即排除；重大事故隐患排除前或者排除过程中无法保证安全的，应当责令从危险区域内
撤出作业人员，责令暂时停产停业或者停止使用相关设施、设备；重大事故隐患排除后，经审查
同意，方可恢复生产经营和使用；（四）对有根据认为不符合保障安全生产的国家标准或者行业
标准的设施、设备、器材以及违法生产、储存、使用、经营、运输的危险物品予以查封或者扣
押，对违法生产、储存、使用、经营危险物品的作业场所予以查封，并依法作出处理决定。
监督检查不得影响被检查单位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

3

对房地产经纪机构和房地
产经纪人员的违法违规行
为、经查证属实的被投诉
举报记录等情况的监督检

查

行政检查 兴庆区住建交通局

【部门规章】《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令第29号发布）
    第二十八条  建设（房地产）主管部门、价格主管部门应当通过现场巡查、合同抽查、投诉
受理等方式，采取约谈、记入信用档案、媒体曝光等措施，对房地产经纪机构和房地产经纪人员
进行监督。被检查的房地产经纪机构和房地产经纪人员应当予以配合，并根据要求提供检查所需
的资料。



4
对全区交通运输行业安全
生产监管工作的督查检查

行政检查 兴庆区住建交通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21年修正）
   第九条条二款 国务院有关部门依照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各自的职责范
围内对有关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监督管理；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依照
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对有关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工作实施
监督管理。
    第六十五条　应急管理部门和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法开展安全生产行政
执法工作，对生产经营单位执行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情况进行
监督检查，行使以下职权：
　 （一）进入生产经营单位进行检查，调阅有关资料，向有关单位和人员了解情况；
　 （二）对检查中发现的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当场予以纠正或者要求限期改正；对依法应当给
予行政处罚的行为，依照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三）对检查中发现的事故隐患，应当责令立即排除；重大事故隐患排除前或者排除过程中
无法保证安全的，应当责令从危险区域内撤出作业人员，责令暂时停产停业或者停止使用相关设
施、设备；重大事故隐患排除后，经审查同意，方可恢复生产经营和使用；
　 （四）对有根据认为不符合保障安全生产的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设施、设备、器材以及
违法生产、储存、使用、经营、运输的危险物品予以查封或者扣押，对违法生产、储存、使用、
经营危险物品的作业场所予以查封，并依法作出处理决定。
　　监督检查不得影响被检查单位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
【行政法规】《公路安全保护条例》（2011年国务院令第593号）
第三条第二款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的公路保护工作;但是，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对国道、省道的保护职责，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政府确定。
【部门规章】《公路水运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办法》 (交通运输部令2017年第25号)
第五条第三款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按照规定的职责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公
路水运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

5
交通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检

查
行政检查 兴庆区住建交通局

【行政法规】《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2019年修正）
第四十六条第一款 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可以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委托的
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具体实施。
【部门规章】《公路水运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定》（2017年交通部令第28号）
第四条第三款 公路水运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可以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委托的建设工程质量监督
机构具体实施。
第二十八条第一款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可以采取随机抽查、
备案核查、专项督查等方式对从业单位实施监督检查。
第二十九条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应当制定年度工程质量监督
检查计划，确定检查内容、方式、频次以及有关要求等。监督检查的内容主要包括：
（一）从业单位对工程质量法律、法规的执行情况；（二）从业单位对公路水运工程建设强制性
标准的执行情况；（三）从业单位质量责任落实及质量保证体系运行情况；（四）主要工程材料
、构配件的质量情况；（五）主体结构工程实体质量等情况。

【部门规章】《铁路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定》（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第35号
修正）
第五条第二款 铁路监管部门可以委托符合国家规定条件的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具体实施铁路建设
工程质量监督工作。
第四十九条 铁路建设工程质量监督工作应对以下内容进行重点抽查：
（一）有关工程质量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的执行情况；（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执行情况；
（三）工程质量责任主体的质量责任落实情况；（四）主要工程原材料、构配件和设备的质量；
（五）涉及工程主体结构安全和主要使用功能的工程实体质量。


